东方君创


出国展品空运委托代理协议
                                                              协议编号： 
甲方：
乙方：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 就乙方代理甲方办理赴            展（博）览会展品运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委托乙方在首都机场代理订舱、运输、转关、装机等运输事宜，并在乙方办妥运输手续后根据乙方提供的相关发票支付给乙方代垫的汽运费、空运费及报关代理代办费用等。

2． 甲方最迟须在装箱前四天将展品运输委托书提供给乙方。委托书须注明展品的件数、重量、体积、目的港、集装箱数、装箱日期、要求抵达目的地的日期、以及收货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络方式。

3． 乙方收到甲方的委托书后，应立即办理订舱手续，并及时将空运提单号等信息书面通知给甲方。

4． 乙方须按委托书中指定的装箱日期派车前往甲方的展品仓库提货，并及时运到机场办理转关和装机手续。

5． 为了不影响甲方展品的及时出运，乙方可以为甲方代垫汽运费、空运运费及其他报关代理代办费用。如遇有关费率调整，乙方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并得到甲方确认。

6． 甲方同意于发运后       天内， 将乙方代垫代付的汽运费、空运运费及其他报关代理代办费用以        方式付给乙方。

7． 乙方在代理货物运输的过程中应尽心尽责，在甲方规定的日期前将展品运抵目的地。如遇航期变更，乙方须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对于因乙方的过失而导致甲方遭受的损失和发生的费用承担相应的法律赔偿责任。

8． 根据乙方的报价，经甲方确认本合同下的相关费用为：空运费：           元人民币，汽运费：

          元人民币，代理费：       元人民币，总计：       元人民币。

9．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如果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甲乙双方首先应该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仍有争议，则提交中国境内的法院解决。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盖章：                                    盖章：

日期：                                    日期：                

